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管制販售餐飲提供一次性餐具類別 

及收費標準」公告（草案）公聽會 

公聽會議程 

一、 會議日期：113年9月27日上午10時 

二、 會議資料：https://reurl.cc/zDD81y  

三、 會議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公所13樓大禮堂 

四、 主席：盧世昌副局長 

五、 會議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業務單位報告 

1. 為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量，漸進式改變民眾消費習

慣，以現行環境部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本市外

帶一次性餐具計價收費工作為基礎，爰依臺北市淨

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20條條文之授權，訂定「臺

北市管制販售餐飲提供一次性餐具類別及收費標準」

公告（草案）。 

2. 為讓本市公私場所列管業者瞭解草案內容與後續配

合辦理方式，並蒐集業者意見與建議，本次會議邀

集政府部門、本府各機關委外場館、公私立學校及

公立醫療院所之餐廳與其他餐飲業者與會，並由本

局盧世昌副局長主持，於本市信義區公所13樓大禮

堂召開草案公聽會進行討論，聽取各方意見。 

(三) 「臺北市管制販售餐飲提供一次性餐具類別及收費

標準」公告（草案）內容說明 

(四) 與會人員現場表達意見 

(五) 業務單位初步回應 



(六) 結語 


